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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註:本所服務條款，由會員律師群協助擬定，並提供本站法律諮詢服務） 

唐果老師婚姻介紹所服務條款 (本契約適用於 愛戀 104 網站 www.match104.com )                114.08 修正 

歡迎您加入愛戀 104 網站註冊成為會員，當您選擇加入網站成為會員時，即視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條款之全部內容，

若您不同意，請立即登出並停止使用本網站所提供之任何會員服務。（*說明:非會員參加聯誼活動者，仍受本條款約束規範。） 

(*甲方為委託人：以下簡稱「本人或甲方」，*乙方為受託人：愛戀 104 網站即為唐果老師婚姻介紹所，以下簡稱「乙方」) 

壹、甲方之權利義務與條款 

01、本人保證無婚姻，確實單純為尋找結婚對象或伴侶而來，若有發生惡意欺騙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02、本人保證不會透過本服務來進行援交、性交易或其他非法行為。 

03、本人保證不會對本網站會員做任何行銷行為(如推銷、保險、傳銷、直銷等)，也不會對其他會員有騷擾之行為，亦不得利

用會員資料做其他業務用途；一經發現永久停權，且需負個資法責任。 

04、本人了解乙方所提供的服務(含愛戀 104)，並同意履行業務；若甲方感到不滿意可立即退出，已繳納的費用，則不予退還。 

05、本人同意不會將個人的地址、電話、郵件信箱、即時通訊帳號及連結等資訊，公布於愛戀 104 網站的任何頁面之中。 

06、為個資法及隱私權等政策，本人了解並同意在愛戀 104 網站瀏覽的資料或乙方所提供之資訊，不得轉寄、下載或傳閱。 

07、本人了解也同意，乙方提供的介紹服務是採取「男女雙方有意願制」，無法保證排約，自身條件和選擇，會影響排約次數，

若對方無意願絕不勉強；應隨緣把握，了解自己條件、調整自己，以開創更多認識異性機會，往幸福之路邁進。  

08、 【會員一對一排約收費表】 (「排約」:意指安排約會見面之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收費方案/排約方式:(排約成立，以男女雙方，都看過相片/資料/了解背景，有同意再安排見面) 

★「實體排約」(區域:台中/彰化/雲林)：意指唐果「在場」介紹雙方認識，安排好見面時間地點，男女方赴約。 

★「通訊排約」(全國不受限)：意指唐果「不在場」，通訊方式安排約會，女方指定時間地點，男女方自行見面。 

男 

生 

A 方案 

基本型 

*【官網自選對象】先看女生資料相片自選排約，按下見面邀約，檔案需公開。(參閱 15.說明) 

※甲方需主動提出見面邀請，由乙方進行推薦作業，若女方同意則安排約會見面。 

 □系統使用費 3600 元，單次排約介紹費 1000 元，結婚媒人介紹謝禮 13800 元。 

B 方案 

積極型 

*【唐果媒合，高效配對】提供主動媒合與一對一諮詢，協助精準鎖定對象。(收費表在官網) 

※享有主動媒合配對排約及聯誼優先:包含會員非公開檔案，及私下媒合看照/資料/諮詢/輔導等。

C 方案 

私密型 

*【高度隱私，專屬服務】重視隱私與匿名性，專屬一對一媒合、戀愛輔導。(收費表在官網) 

※本案適用:有特殊要求對象/檔案不公開/不想註冊/不放相片/資料私密/私人秘書服務等。 

D 方案 

女 生 

D1.自付入會面談認證費用、排約介紹不收費，成功結婚再包媒人介紹謝禮 13800 元。 

D2.「專人私密排約」檔案不公開/不註冊/不放相片/資料私密/私下媒合，指定排約等（費用請洽談）

成功結婚 

成功介紹 

謝禮紅包 

1-成功結婚媒人介紹謝禮金及喜餅~請新人於婚宴前包給，亦可以匯款方式。 

2-唐果提供會員提親、訂婚及結婚之禮俗諮詢，若需唐果做媒主持儀式者，紅包另計費。 

3-倘乙方介紹成功，即使未辦理結婚登記，進入穩定交往或同居，甲方仍負有給付媒合報酬之責。

8-1 甲方以 ABC 或 D2 方案繳費後欲退費者請於訂立本約款後七日內提出申請，且需扣除手續費 1000 元，之後皆不退費。 

8-2 甲方以 D1 方案加入，支付之面談認證費用屬人事成本，無法退費。甲方提供之免費排約服務，如因乙方與甲方理念

不符、無法溝通，或甲方所提條件過高致無法排約者，乙方得終止服務，本契約即行終止。 

8-3 甲方已使用服務者無法退費(例如發出邀約、排約、發送訊息，或使用網站任何功能，均視為乙方已實際提供了資源)。 

8-4 上述購買之權利僅限會員本人使用，不得轉讓；有期限者，自訂立本約後次日起計算，不得暫停或延長。 

8-5 甲方繳費後，乙方開始提供服務，於會員結婚或同居事實時結案（非本所介紹對象者，亦同結案），立即終止會員。

（請注意：加入會員後，若超過一年以上未再使用服務，甲方須更新現況資料，並重新繳交面談及系統費用。） 

09、 當甲方使用愛戀 104 網站各項功能時，即表示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受本網站規定之所有內容。乙方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

或變更規定之內容，建議會員隨時注意該等修改或變更。甲方於任何修改或變更後繼續使用本網站各功能，視為甲方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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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該等修改或變更。 

10、 排約規則說明（男方女方雙方同意見面，排約成立） 

●實體排約(台中/彰化/雲林):「唐果在場-安排見面」，由唐果安排好時間地點，男女方赴約；目前僅有中部地區才有提供

在場排約服務。(男方排約費-約會當天收) 

●通訊排約(全國不受限):「唐果不在場-男女自行見面」，唐果以通訊方式安排約會，由女方提出時間與地點，男方同意

後，男女方赴約。(男方排約費-見面前匯款)  

(1)男女方接受排約，請男方於見面前三日繳費；乙方已安排好約會，女方反悔排約列不良記錄(累犯紀錄不佳者，取消

會員資格)，男方排約費保留，請於三個月內使用完畢。若男方因個人因素取消，則不退費，排約服務費是以單次收取。 

(2)排約紀錄不佳者，乙方不再提供服務，甲方且不得再參加乙方所舉辦的任一活動，並停止會員權利與服務。  

(3)排約時乙方提供雙方連絡資訊為電話及 LINEID （若有特殊狀況不提供者，請甲方主動提出），交換資訊後男女雙方

已聯絡或見面(包含任何形式: email/line/電話/見面等)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費，此費用為排約服務費，以單次列計。 

(4)為杜絕亂按排約現象，甲方主動按下邀約後，無故取消見面，仍需付排約服務費用，未依規則繳費者，停權處理。 

11、 有效期限:自繳費加入日起，可使用本站服務為期一年，若無不良紀錄，皆可續用。若有不良紀錄或發生無法溝通、違反

服務條款等情事，乙方有權拒絕續用並終止服務；一經乙方提出，契約即行終止，甲方不得異議。（會員權利之終止，

依本契約內容辦理。）如本所因故停止營業，會員權利與服務亦將立即終止，甲方不得有異議，乙方亦無需另行通知，

已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。(會員以 B、C 及 D1 方案加入者，若未到期，則依簽約時間，扣除使用月份，依比例退還餘款。) 

貳、乙方之權利義務、條款與聲明事項 

12、 甲方發生違反服務條款情事，例如未依排約規則、未能開啟檔案、或在聯誼活動中影響秩序者等，經查為屬實者，或已

有爭議事件，乙方可隨時停止服務及使用網站權利，取消會員資格，已繳納費用則不予退還，甲方不得有異議。 

13、 珍惜網站資源，甲方按下「幸福邀約」後，會員已答應邀約，無故取消，或若已答應對方排約，未在約定時間內赴約、

遲到或未匯款，皆以停權、取消會員資格處理。停權處分滿期後，申請恢復會員資格，甲方需付乙方行政處理費用。 

14、 關於排約、面談或其他相關通知，乙方得以 Email、LINE、簡訊或電話通知甲方，甲方應於五日內回覆。如認為對象不

合適，得與乙方討論，惟不得未予回覆；如未回覆而影響排約安排，乙方得終止會員資格並停止服務。 

15、 甲方男會員加入 A 方案者，其排約對象應由甲方自行於網站擇選，並操作『幸福邀約』功能。甲方提出見面邀請後，

乙方始依約進行排約及推薦。乙方不負主動媒合之義務；倘甲方另需乙方提供媒合服務，應另行付費並選擇其他方案。 

16 提醒甲方，您邀約的對象和實際自身條件相差太大時，邀約難以成功，請先評估對方開出的擇偶條件，衡量自己、調整

自己要求、放寬條件，以開創增加更多認識異性機會。 

17、 甲方以及參加聯誼者請注意，男女交往時，應避免金錢借貸往來，如有財務糾紛，必須自行負責，和乙方無關。 

18、 乙方僅負責提供雙方登記資料/接受委託/安排見面；外在條件可以衡量，內在涵養要靠自己觀察了解。甲方應謹慎，一

切順其自然，務須控制理智，善意培養感情。 

19、 乙方所提供的是交友認識機會，成功與否，仍得靠自己和對象的努力，務積極把握，珍惜每次難得緣份。 

20、 排約後，尊重會員交往意願，絕勿口出惡言，或有騷擾之情事發生，一經會員投訴，查為屬實者立即停權。 

21、 提醒甲方，聯誼及排約會員、非會員等，雖經多層把關驗証及面談，但仍有風險性，建議甲方仍應盡查證之義務，例如

對方是否有婚姻、有無犯罪前科、品行是否端正、雙方個性是否合適、是否有重大或會影響婚姻之疾病或有暴戾傾向、

是否有緣份等，甲方均應自行評估清楚。如果甲方未盡上開查證義務，不得事後再向乙方追究任何法律及民刑事責任。 

22、 甲方面談資料，由該甲方提供之文件或口述資訊加以整理後，適當提供給予雙方相識前參考，婚姻狀況、工作職務和家

庭現況等個人資訊若有異動，請務必主動提供給乙方更新，若未誠實且隱瞞者，自負法律責任。（註:驗証時甲方提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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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為身份証正反面、工作証明及最高學歷等，記錄後提供給會員參考，真實性請甲方加以謹慎觀察和評估，排約會員有

任何異狀時，應盡速反應。） 

23、 乙方提供男女交往中必要之溝通、協助與輔導；成功婚嫁時，亦可提供結婚過程必須之禮俗諮詢及協助。 

24、 乙方提供之服務，擁有最終解釋權。 

參、甲方會員資料表/委託書/契約(說明:雙方簽署本契約後，即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) 

25.框內欄位由會員本人親自勾選填寫，如有會員投訴、隱瞞事情或資料不實者，除立即停權之外，自負法律民刑事責任。 

(1).已繳驗證件有： □身份証正反面 □畢業証書 □工作証明 □健保卡 □駕照 □公司名片 □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(2)本人是否曾結過婚？…………… 1.□否；2.□有，本人曾有(     )次婚姻紀錄 

(3).本人是否有前科紀錄？………... 1.□否；2.□有，本人前科紀錄為： 

(4).本人目前是否有正式交往對象？1.□否；2.□有；(附註:如有正式交往對象時即不再排約，並同意關閉個人檔案)。 

(5).本人是否有家族遺傳疾病？.…. 1.□否；2.□有，家族遺傳疾病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致會影響婚姻生活者） 

(6).本人健康狀況是否正常？….…..1.□是；2.□否，健康狀況有異常:□視障□聽障□肢障□身心障礙□精神疾病□其他____ 

(7).本人了解也同意，本所是採男女雙方有意願制，無法保證排約，二方皆需看過完整資料及相片後，同意排約才會成立。  

(8).本人同意，如因乙方提供之「一對一排約、聯誼活動或愛戀 104 官網平台資源」而與他方締結婚姻，甲方應依

約給付乙方媒人謝禮金。倘若乙方介紹成功，即便未辦理結婚登記，但甲方與他方已建立具排他性且穩定交往或

同居關係達一年以上時，甲方亦應依本合約之約定，給付乙方媒合報酬（俗稱「媒人紅包」）之義務。 

(9)依民法規定辦理，明定雙方協議之金額、給付方、給付時間，此即為一種明確可得之約定，請會員依約支付。 

*男生，報名：____案，報名費：____________，同意成功結婚包媒人介紹謝禮：$13800 元(或依合約方案給付) 

*女生，需備:1.面談資料處理費，2.同意成功結婚包媒人介紹謝禮：$13800 元 

(*附註:經甲乙二方同意之補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) 

(10).本人保證排約當下必須是沒有交往男女朋友及婚姻，以誠信排約及單一交往，如有隱瞞，必追究責任且終止會員。 

(11).本人同意參加本站一對一排約及聯誼活動，當天配合攜帶「身份証正本」提供檢驗，配偶欄是否單身。 

(12).本人保證所填資料均為屬實，已閱讀上述條款並了解全部內容，且同意遵守；若違反規定，自付法律責任並終止會員。 

  

愛戀 104 網站會員編號(www.match104.com)： 

  

*委託人(甲方)本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証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      性別:  □男    □女 

 

戶籍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現職公司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現職公司職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最高學歷畢業學校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仍在學者（說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*受託人(乙方): 愛戀 104 網站即為唐果老師婚姻介紹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(詹訓誌 即 唐果行銷創意工作坊，政府立案/統一編號 8263089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
